
 

 

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(102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) 

項     目 項     目 

一、修業年限： 
(一)最低修業年限：四~五年 
(二)可延長修業二年(不包括休學二年)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1)管理經濟學 半 3 

(12)財務管理 半 3 

(13)行銷管理 半 3 

(14)人力資源管理 半 3 

(15)資訊管理 半 3 

(16)生產與作業管理 半 3 

(17)管理會計學 半 3 

(18)管理科學 半 3 

(19)策略管理 半 3 

(20)企業研究方法 半 3 

(21)財務專題討論 半 3 

(22)行銷專題討論 半 3 

 
六、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：選修科目如第 2頁列

表，最低應選修 28學分。(含承認外系 24學分)。 
 
七、其他特別規定： 
 
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(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
程學分)共  128  學分。 

三、校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 
(一)體育課程： 

必修，不計入畢業學分，合計 4學分。 
(二)通識課程： 

1.共同必修(12學分) 
(1)大學國文(6學分) 
(2)大一英文(6學分) 

2.其他通識課程(16學分) 
(1)應修習人文、社會、自然領域 3個領域，

每個領域至少應修習 4學分。 
(2)本系無指定必選學群。 
(3)修習兼跨兩個領域之通識課程，得自行

選擇計入其中任一領域。  

四、院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____學分 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)   

(2)   

(3)   

(4)   

五、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最低應修 72 學分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(1)經濟學 全 6 

(2)微積分（一） 半 2 

(3)微積分（二） 半 2 

(4)企業概論 半 3 

(5)管理學 半 3 

(6)電子計算機概論 半 2 

(7)商事法 半 3 

(8)會計學 全 6 

(9)統計學 全 6 

(10)組織行為學 半 3 
 

八、輔  系：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，應在其主系規定
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(至少二十學分)科目
及學分數，請見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事項。 

九、雙主修：修讀雙主修學生，除應修滿本學系規定
畢業科目學分外，且至少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
業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(至
少四十學分)。 

十、學程：凡修滿各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由本
校發給學程修讀證明。詳細科目及學分數請見教
務處課務組公告事項。 

※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，由各系依課程規劃表填列。  

※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。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，不須每學年提送。 

※本表格修訂係依 100 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、第 62 次教務會議紀錄及第 61 次校務會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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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(102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) 

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（1）管理心理學 半 3 

（2）個體經濟學 半 3 

（3）商業程式設計 半 2 

（4）管理數學 半 3 

（5）商業資訊系統 半 3 

（6）日文 (一) 全 4 

（7）英文會話 (一) 全 4 

（8）民法概要 半 3 

（9）商業應用軟體 半 2 

（10）總體經濟學 半 3 

（11）財政學 半 3 

（12）商用英文 半 3 

（13）國際經濟學 半 3 

（14）行銷研究 半 2 

（15）日文(二) 全 4 

（16）英文會話(二) 全 4 

（17）中級會計 全 4 

（18）貨幣銀行學 半 3 

（19）資料庫管理 半 3 

（20）國際財務管理 半 3 

（21）統計推論 半 3 

（22）物流管理 半 3 

（23）品質管理 半 3 

（24）國際行銷管理 半 3 

（25）投資銀行 半 3 

（26）金融市場 半 3 

 (27) 創新管理 半 3 

（28）零售管理 半 2 

（29）中小企業管理 半 3 

（30）稅務法規 半 3 
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

（31）國際貿易實務 半 3 

（32）商業談判 半 3 

（33）投資學 半 3 

（34）企業診斷 半 3 

（35）企業個案研究 半 3 

（36）領導學 半 2 

（37）企業倫理 半 2 

（38）電子商務 半 3 

（39）產業與競爭分析 半 3 

（40）服務業行銷 半 3 

（41）採購與物料管理 半 3 

（42）國際企業管理 半 3 

（43）消費者行為 半 3 

（44）人力資源發展 半 3 

（45）半導體科技導論 半 3 

（46）微機電技術概論 半 3 

（47）顯示學導論 半 3 

 (48) 創意產業概論 半 3 

（49）科技產業與個案研究 半 3 

（50）科技產業與社會變遷 半 3 

 
◎備註： 

1. 本系最低應選修 28學分(含承認外系24學分)。 
2. 以上選修科目含可承認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之

外系課程。 
3. 以上選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，可能未成班或停

開。 

 

 

系(學位學程)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102 年 3 月  日修訂  第 2 頁 

 


